花蓮航空站活動區駕駛許證申請作業程序
一、申請方式：公函

二、適用對象：花蓮航空站活動區（操作區及停機坪）作業人員。
三、辦理期限：自受理申請日起5-15個工作天。

四、受理時間：每日上午9時至16時。
五、檢附證明文件：公路監理站核發之駕駛執照影印本、花蓮航空站活動區駕
                  駛許證申請單、一吋相片2張。

六、作業程序：

請參閱流程圖及流程說明。
七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活動區內操作地面裝備或駕駛各型車輛，均須向航務組申請核發相關駕
      駛許可證。
（二）活動區駕駛許可證，檢定項目共計五項：
      (1)小客車(2)旅客扶梯車(3)航機拖車(4)電源車（5）氣源車。可申請多
      項檢定，但應分期逐類辦理，每次以一類為限，且不得涵蓋。
（三）各型車輛駕駛人須先取得公路監理單位所核發之駕駛執照，始能報考。
